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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鉴于公司拟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进行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对 2015 年 7 月 22 日公告的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进行相应修订，形成《北

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预案修订稿对原

预案所作的修订具体如下： 

调整一 

原预案内容： 

特别提示 

3、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

决议公告日（即 2015 年 7 月 22 日）。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2015 年 4

月 29 日至 2015 年 5 月 27 日）股票均价的 90%为 34.07 元/股。 

2015 年 6 月 2 日，公司实施了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底价相应调整为 34.01 元/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4、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数量不超过 71,155,542 股，在该上限范围内，

由公司董事会于发行时根据询价的情况与主承销商（保荐机构）协商确定最终发

行数量。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亦将相应调整。 

调整为： 



特别提示 

3、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公司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

决议公告日（即 2015 年 9 月 24 日）。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2015 年 8

月 25 日至 2015 年 9 月 23 日）股票均价的 90%为 16.16 元/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4、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数量不超过 149,798,824 股，在该上限范围内，

由公司董事会于发行时根据询价的情况与主承销商（保荐机构）协商确定最终发

行数量。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亦将相应调整。 

调整二 

原预案内容： 

释义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本次发行 
指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面值为 1.00 元的不超过

71,155,542 股普通股的行为 

定价基准日 
指公司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2015 年 7

月 22 日） 

发行底价 

指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的 90%，即 34.07 元/股，2015 年 6 月 2 日，公司实

施了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发行底价相应调整为

34.01 元/股 

调整为： 

释义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本次发行 
指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面值为 1.00 元的不超过

149,798,824 股普通股的行为 

定价基准日 
指公司第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2015 年 9

月 24 日） 

发行底价 
指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的 90%，即 16.16 元/股 

 

调整三 

原预案内容：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645,603,885 元 

注：因公司实施 2015 年度股权激励导致公司股本与注册资本不完全一致，

此处列示的注册资本为股权激励实施完毕后的股本数，目前公司正积极准备工商

变更事宜。 

调整为：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641,725,496 元 

注：因公司实施第二期股权激励授予股份以及 2010 年首期股权激励相关股

份回购事项，导致公司股本与注册资本不完全一致，此处列示的注册资本为股权

激励实施及回购完毕后的股本数，目前公司正积极准备工商变更事宜。 

 

调整四 

原预案内容： 

四、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概况 

（四）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即 2015 年 7 月 22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的 90%，即不低于 34.07 元/股（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 

2015 年 6 月 2 日，公司实施了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底价相应调整为 34.01 元/股。 

调整为： 

四、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概况 

（四）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

告日，即 2015 年 9 月 24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的 90%，即不低于 16.16 元/股（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量）。 

调整五 

原预案内容： 

（五）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数量不超过 71,155,542 股，在该上限范围内，由

公司董事会于发行期根据询价的情况与主承销商（保荐机构）协商确定最终发行

数量。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亦将相应调整。 

调整为： 

（五）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数量不超过 149,798,824 股，在该上限范围内，由

公司董事会于发行时根据询价的情况与主承销商（保荐机构）协商确定最终发行

数量。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亦将相应调整。 

调整六 



原预案内容： 

九、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已经 2015 年 7 月 21 日召开的本公司 2015 年

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尚需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以及证监会的核

准。 

调整为： 

九、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已经 2015 年 9 月 23 日召开的本公司 2015 年

第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尚需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以及证监会的核

准。 

调整七 

原预案内容： 

第三节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二）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完成对

《公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截至本预案

出具日，公司尚无其他修改或调整公司章程的计划。 

（三）对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王维航持有公司 9.81%的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将发行不超过 71,155,542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发行完成

后，王维航持有本公司的股权比例不低于 8.78%，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调整为： 

第三节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二）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完成对

《公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三）对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王维航持有公司 10.05%的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

东。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将发行不超过 149,798,824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发行



完成后，王维航持有本公司的股权比例不低于 8.15%，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调整八 

原预案内容： 

（四）公司每股收益摊薄的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71,155,542 股，募集资金 24.20 亿元。

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和净资产较发行前将有显著提升。由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在实施早期尚未产生足额效益，因此短期内公司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存

在被摊薄的风险。 

调整后： 

（四）公司每股收益摊薄的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49,798,824 股，募集资金 24.20 亿

元。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和净资产较发行前将有显著提升。由于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在实施早期尚未产生足额效益，因此短期内公司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

率存在被摊薄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9 月 24 日 

 


